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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法理人情，体察世间冷暖。广大读者若有法律方面的疑问或新闻线索，请

与海南特区报“今日说法”栏目联系。联系电话：0898-66742110。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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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生前立遗嘱并公证，
将房产留给妻儿

被继承人大李，于2014年7月22日死亡。原告老
李为大李的父亲。被告小陈与大李为夫妻关系，于
1997年9月19日登记结婚，双方均为二婚。被告小丽
为被告小陈的女儿，系大李有扶养关系的继女。被告小
李为大李和前妻的儿子。

2014年2月26日，大李和小陈分别前往海口市琼
州公证处办理了公证遗嘱。该公证处分别出具了
（2014）琼州证字第1154号、（2014）琼州证字第115号公
证书。上述两份公证书，均确认了大李名下的五套房产
为大李和小陈的夫妻共同财产；另外，两份公证书分别
确认了大李自愿将上述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中其所有的
份额，在大李去世后留给小陈；小陈自愿将上述房产和
土地使用权中其所有的份额，在小陈去世后留给大李。

2014年 6月 24日，大李对原（2014）琼州证字第
1154号公证遗嘱作出变动，重新再做一份遗嘱。同日，海
口市琼州公证处根据大李的申请，作出（2014）琼州证字
第3888号公证书，内容为：“在大李名下有五套房产，是
大李与小陈的夫妻共同财产。大李自愿将上述1-4套房
产和土地使用权中大李所有的50%的份额，在大李去世
后留给小陈。并自愿将位于海口市人民大道25号某广场
一层商铺2号的房产和土地使用权中大李所拥有的50%
的份额，在大李去世后留给小李、小丽各25%。该房产由
小陈管理。管理期间产生的费用，如物业管理费、租金、
拆楼层费用等均由小陈支付和所得，不作分摊。待出售
后先拿出10万元交给小李作为大李父亲老李处理后事
用款，再按所拥有的份额进行现金分配。小陈在百年后
的剩余财产在小李、小丽尽责任尽义务尽孝心之后作平
均分割，为他们的继承财产。本遗嘱公证后为最终遗嘱，
不再更改。2014年2月26日所做的（2014）琼州证字第
1154号遗嘱书同时撤销。”小陈亦于2014年6月24日撤
销了（2014）琼州证字第1155号公证遗嘱。

2014年7月25日，被告小陈、小丽、小李在大李死后
前往海口市琼州公证处办理遗嘱继承公证。同日，该公证
处作出（2014）琼州证字第4667号、第4668号继承权公证
书，按照（2014）琼州证字第3888号公证遗嘱的内容继承。

父亲认为遗嘱违法，要求
按法定继承分配

原告老李认为，3名被告对大李财产进行分割所依
据的（2014）琼州证字第3888号公证遗嘱在内容和程序
上存在严重违法，属于无效公证遗嘱，要求大李的遗产
按照法定继承分配。老李还称，被继承人大李去世后，
海南省社会保险事业局通过银行转账，支付被告小陈抚
恤金和大李的基本养老保险存储额共计107454.39元，
但小陈收到钱以后并未分给他分文。为此，老李于
2018年9月20日向法院提起诉讼。

另查明，大李死亡后，其养老保险个人账户存储额
31494.39元、丧葬费15192元、抚恤金75960元，共计
122646.39元，已由小陈全部取出，用于支付墓穴管理服
务费250元、海口市颜春岭安乐园业务费用59660元
（其中公墓地穴费24000 元，为两人合葬墓）、殡葬费用
4955元、医院太平间业务费用1150元，合计66015元。

再查明，原告老李为湖南省浏阳市退（离）休人员，
享有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每月有固定的退休金。

被告小陈辩称，跟大李的母亲离婚后，老李两次再
婚，导致大李从小没有一个完整的家庭，是被爷爷奶奶
带大的，老李大李父子关系一直很淡漠。小陈认为，老
李基本没有履行父亲的义务，有了新的家庭和孩子后，
与大李在感情上疏离，再加上老李多次向大李索问钱
财，父子俩为此多次吵架，父子关系基本降到冰点。小
陈表示，大李已经给老李做了相关的安排，生前为老李
安排好了住所，百年后老李的丧事也安排好了，因此，大
李遗嘱中对遗产的安排合情合理。

遗嘱没问题，5套房产按
遗嘱来分；遗嘱外的这部分钱
款，儿媳应分给家公

美兰法院认为，虽然原告老李向海口市琼州公证处申
请对（2014）琼州证字第3888号《公证书》和（2014）琼州证
字第4668号《公证书》进行复查，但该公证处作出了维持上
述《公证书》的决定。根据上述规定，原告以（2014）琼州证
字第3888号《公证书》无效为由主张对涉案五套房产按法
定继承分割，于法无据。另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
行〈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七条
规定：“遗嘱人未保留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的继承
人的遗产份额，遗产处理时，应当为该继承人留下必要的遗
产，所剩余的部分，才可参照遗嘱确定的分配原则处理。继
承人是否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应按遗嘱生效时
该继承人的具体情况确定。”原告为退休人员，每月有固定
的养老金，且未提交证据证明（2014）琼州证字第3888号公
证遗嘱生效时其既缺乏劳动能力又没有生活来源。因此，
原告主张对大李名下的五套房产按法定继承分配，亦无事
实根据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针对抚恤金的分割问题，原告为高龄老人，已缺乏劳
动能力。小陈已经按照公证遗嘱继承了大李名下四套房屋
的50%份额。被告小丽、小李亦依照公证遗嘱各继承了大
李名下一套房屋的25%份额。为保障老年人的权益，法院
在分配死亡抚恤金时对原告予以照顾，原告应分得扣除相
关丧葬费用后的全部剩余死亡抚恤金37137元（75960元-
38823元）。原告请求被告小陈支付抚恤金18990元，未超
出上述认定范围，于法有据，本院予以支持。

关于大李的银行存款及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存储额的继
承问题。因上述遗产未在大李的公证遗嘱分配范围内，故应
按法定继承进行分配。大李的个人基本养老保险存储额为
31494.39元。《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十条第一款第一项
的规定，原告为大李第一顺序的四位法定继承人之一。因
此，原告应取得31494.39元的四分之一份额即7873.6元。

据此，法院依法作出判决，被继承人大李的个人基本
养老保险存储额的四分之一份额即7873.6元、死亡抚恤金
18990元由原告老李分得，被告小陈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
十日内一次性向原告老李给付现金26863.6元。

有遗嘱的，应当优先按遗嘱继承

“本案中，大李遗嘱中已明确对他的五套房产进行分
配，因此应当以遗嘱继承优先。”海南外经律师事务所高平
玲律师介绍，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继承法》第五条规定，继
承开始后，按照法定继承办理；有遗嘱的，按照遗嘱继承或
遗赠办理；有遗赠抚养协议的，按照协议办理，“但是，大李
的银行存款、基本养老保险存储额等未在公证遗嘱中分配
范围的遗产，应按法定继承进行分配。”

高律师介绍，根据相关法律法规，遗产按照下列顺序继
承——第一顺序：配偶、子女、父母，第二顺序：兄弟姐妹、祖
父母、外祖父母，“继承开始后，由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第
二顺序继承人不继承。没有第一顺序继承人继承的，由第
二顺序继承人继承。当然，法律条文中所说的子女以及父
母，包括有扶养关系的继子女，有扶养关系的继父母。”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本报讯 儿子去世后留下五套房产，老父亲认为儿
子留下的经过公证的遗嘱存在严重违法，将儿媳和孙子
告上法庭。法官怎么判？跟着记者一起走进今天的说
法栏目。 记者吴佳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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